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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re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the “Two Regulation” which is not a legal concept, it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overwhelming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of China. The 
nineteenth repo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posed making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law, 
legally entrusting duties and authorities to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and replacing the “Two 
Regulation” by the lien measure which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ty’s discipline and the 
national law meaning that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entered a new stage. It is an impor-
tant embodiment of China implementing the overall rule of law and an important step of China 
towards the society governed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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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两规”不是法律概念且一直存在着争议，但它曾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做出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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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

取代“两规”措施，这是由党内纪律到国家法律的对接，意味着我国反腐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是我国

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体现，更是我国向法治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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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规，留置，法治社会，进步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

案》，部署在 3 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2017 年 10 月，在总结实行监察体制改革的北京、山西、浙

江三省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制定国家监察法”，“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这

就是说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两规”，反贪局……人们熟知的这些词汇，

即将结束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叫做“留置”的新措施，一个叫做“监察委员会”的新机构。

这就点出了人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未来的反腐败措施，将由“留置”取代“两规”？这种由

党内监督发展成为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举措，

更是向法治社会迈进的重大一步。 

2. “两规”的产生及其作用 

2.1. “两规”的内涵 

追根溯源，监察部门的“两规”，要追溯到 1990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条例》。《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

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1]。1997 年 5 月 9 日，《行政监察条例》被废除。同日，经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行政监察法》中，规定了监察机关有权“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

地点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2]。 
然而，这只是在行政领域的废除，其并没有影响“两规”在党内反腐实践中的应用。纪检机关的“两

规”，诞生于 1994 年 3 月 25 日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条例》规定：

“调查组有权按照规定程序，采取以下措施调查取证，有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不得拒绝和

阻挠。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3]。这就是党内使用“两规”

的依据。 
从内容上来看，“两规”不是正式司法程序的一部分，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纪律检查方面的调查

时，一个先于司法程序的、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党内隔离审查措施。其主要目的是防止被调查人员拖

延时间、逃避调查，甚至串供和外逃。 
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与目标是为人民服务与实现共产主义，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清

正廉洁的政治底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党肩负着人民期盼的民族振兴的重托与历史

赋予的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如果失去了清正廉洁的秉性，这一切就无从谈起。世情、国情、党情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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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变化，要求“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因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

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从性质上来看，“两规”

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在监察监管制度不充足的漏洞之下，使得权钱交易，贪污行

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各种腐败行为不断出现。为了能有效地预防和查处贪污

腐败行为，“两规”制度应运而生，其制度按照《行政监察法》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

工作条例》，对涉嫌违纪的党员和行政工作人员的检查和监督，是为了更好地纯洁党员干部队伍，是管

党治党的手段，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体现。 

2.2. 实行“两规”的必要性及其结果 

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必须通过党内监督的手段来加强政党建设。列宁指出：“对于党员

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

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

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自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

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4]。 
党历来就十分重视党内监督特别是对党的高级干部实行监督。邓小平很早就是提出了两个“最重要

的监督”：“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5]。其

后，他又在 1980 年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

查”[6]。对党内监督一贯重视的优良传统大大压缩了党内“蛀虫”的活动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相当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由于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

念不坚定，从而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这就严重破坏

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并使得“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为此，党不断加大和加

强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地制定一系列的反腐措施和政策。“两规”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反腐实践中，“两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利剑作用。有数据

统计，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十八大以来，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 280 多人，局级干部 8600 多人，县处级

干部 66,000 多人。这些都有力地遏制了腐败，并使得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2.3. “两规”在实践中的不足凸显 

然而，尽管“两规”在反腐败斗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作为一个阶段性政策的产物，各界对“两

规”的争议却一直不断。其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依据实体性的正当程序原理及“比例性原则”，“两规”

一直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 
首先，“两规”在制度上的不严谨存在与相关法律相互矛盾的问题。仔细研究《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及其随后的细则就可以看出，其均没有对“两规”进行约束：第一，没有明

确的时间限制；第二，没有传唤、拘传的 12 小时限制；第三，没有不得连续拘传、传唤的限制；第四，

也没有检察院自侦案件刑拘限制为 14 天的约束。特别是，“两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刑

事诉讼法》有相矛盾的地方。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7]。必须有

法律依据。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羁押期限，而“两规”没有。 
其次，“两规”在形式上约束机制不到位有侵犯人格权之嫌。民事权利就是人身权和财产权两种，

人格权是属于人身权的一种子权利。在现代社会，人格权就是人的尊严权，这也就是人格与尊严紧密联

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原因。人格权是人的核心权利之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必须予以特别

重视和保护。“两规”实行这么多年来，尽管多数案件是尊重了人格权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仍然存

RETRACTED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3053


刘堉楠 
 

 

DOI: 10.12677/ass.2018.73053 330 社会科学前沿 
 

在着以威胁、利诱、欺骗及其他方违法方式收集证据，或者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变相体罚被调查

人的现象。 
再次，“两规”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的效率。从“两规”实施多年的实践来看，其主要监督对象是

党员干部，其首要任务是是查处违纪而不是违法(刑事)案件。纪委在查处违纪案件的过程中，虽然发现了

违法犯罪线索，但由于纪委不是侦察机关，因此纪委的这些调查线索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司法转化”后，

才能够移送检察院处理。而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即使纪委的调查线索较为深入和全面，纪检部门费了那

么多心力也都问过了一遍，到了检察机关还要再问一遍。即检察院也不得不重新立案审查后，再来决定

是否起诉。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言词证据，检察院必须重新讯问、询问嫌疑人、证人等，形成新的笔录

——理由很简单，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不会形成冤假错案。这些交叉重复的过程，都极大地影响到反腐败

斗争的进程及其办案的效率，仅从时间成本上看就可想而知。 
总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两规”这个阶段性的政策已经明显地落后于今天反腐败斗争

的实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两规”转为“留置”就是必然的了。 

3. 从“两规”到“留置”：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 

3.1. 从“两规”到“留置”的转变及其内容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

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8]。这是对此前反腐机制法治困境有力的程序反思，而不只是一种名称术语的简单替换。 
2017 年 11 月 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

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1 月 7 日，全国人大官方网站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共 10 章 67 条，明确了国家监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规定了决策机关的基本定位、决策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限、监察程序等内容。无论是《决定》还是

《草案》都明确了“未来的反腐败措施，将由“留置”取代“两规”。在这一监察体制的改革中，“留

置”的内容有哪些呢？ 
首先，明确了可以采取“留置”的 4 种情形：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

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涉及案情

重大、复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可能有其他妨碍调

查行为的。这 4 种情形，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 
其次，规定了“留置”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3 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采取“留置”措施的监

察机关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3 个月。采取留置措施后，除了有碍

调查的，都应在 24 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所在单位或家属。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

息，提供医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字。 
再次，扩大了监察范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

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公办的

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

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换句话说，凡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人员都在可以实行“留置”的

范围内，都必须接受(新的)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也就是说实行了对所有公职人员的全覆盖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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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从“两规”到“留置”转变的意义 

首先，从“两规”改为“留置”是法治社会的一大进步，其较好地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原来使

用的“两规”，是在反腐败斗争非常严峻之时，纪检机关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由于其中的一些措

施已经涉及到影响人的尊严权等民事权利，并不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因此必须尽量慎用、少

用、或者不用。而现在采取的“留置”，是监察委员会依法行权的具体体现，是一种接近且程度轻于羁

押的准羁押措施。其虽然也涉及到限制人身自由，但在相关法律完善后，使用“留置”措施的自由裁量

权将会小于“两规”。虽然其对涉案人员的心理震慑力大于作为变相强制措施的“两规”，但却能在一

定程度上对涉案人员起到保护作用。 
其次，从“两规”改为“留置”比较好的尊重了人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保护人民人身

权、财产权、人格权”，而从“两规”改为“留置”就较好地体现了人格权。民事权利就是人身权和财

产权两种，人格权是属于人身权的一种子权利。人格权是人的核心权利之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

志，必须予以特别重视和保护。所以在国家的层面上的基本要求就是：除了不能运用刑讯逼供等侵害人

的尊严的手段外，还应当把所有人都看成有一样人格尊严的人，来平等对待。在用“留置”取代“两规”

的转变过程中，严禁以威胁、利诱、欺骗及其他违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变

相体罚被调查人。调查人员在进行讯问及调取、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时，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

录像，留存备查。调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调查方案，不得随意扩大调查范围，变更调查对象和事项。这

些都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 
再次，从“两规”改为“留置”极大地拓展了行政监察的范围。以前，不论是 1994 年的《中国共产

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还是 1997 年的《行政监察法》，其监察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

和政府工作人员，其监察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狭窄。而现在，由于凡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人员都在可以

实行“留置”的范围内，都必须接受(新的)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因此就实行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的监察全覆盖。 
最后，从“两规”改为“留置”能够加快办案的速度。以前，通过“两规”取得的口供、笔录等一

系列证据，移送检察机关后，还需要由检察机关重新固定、转化后才能作为司法证据。而现在，由于通

过“留置”取得的口供、笔录等一系列证据，可以直接作为移送起诉的证据，这就大大减少了交叉重复

的时间，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尽管“留置”还留有一些问题以待日后解决，如：“留置”如何使用？律师能否介入“留置”？“留

置”是否可折抵刑期？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从“两规”改为“留置”，这种由党内监督发展成为实

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是全面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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